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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审金审质评﹝2025﹞ 4 号 

 

 

各学院、部，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 

 

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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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

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 

教师教学质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。建立科学有效的教

师教学评价体系，有利于持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，有

利于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，有利于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为

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评价对象  

本办法的评价对象是指承担我校教学任务的所有专、兼职

（含外聘）教师。 

二、评价原则  

（一）客观公正原则  

建立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，评价过程、标准和结果应公开透

明。多元主体（学生、同行、督导、领导）参与，综合多方信息，

避免单一来源偏见。 

（二）科学性原则  

评价指标体系、权重分配和方法设计应符合教学规律，能真

实、有效地反映教师教学的质量和效果。 

（三）发展性原则 

评价强调形成性评价（过程反馈）而非仅仅是终结性评价（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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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考核）。其最终目的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的优势与不足，提供

改进指导，促进其专业成长。 

（四）多元化原则 

坚持评价主体多元、内容多元、方法多元。即通过学生评教、

督导评议、同行评议、领导评价等多元主体参与，从教学态度、

内容、方法、效果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，采用听课、问卷、座谈、

教学材料检查等多种方法并用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。 

（五）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原则 

教与学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活动过程，本评价办法采取定性

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办法，指标不仅关注“教了多少”（教

学量），更关注“学生学到多少”（教学效果）；既有具体的评

分体系，也设有开放性评语栏，供评价者撰写具体意见和建议，

以提高评价结果的针对性和可靠性。  

（六）激励性与约束性相结合原则 

评价结果与教师的切身利益（如教师培训、职称评定、岗位

聘任、评优奖励、绩效分配、职业发展）适度挂钩，既起到激励

先进的作用，也对不合格教学形成约束。 

三、评价内容与方法 

为全面、客观地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构建综合评价模式，评

价主体由学生、同行、学院（部）、学院（部）教学督导、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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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督导等五个部分组成。为避免评价主体的重叠，同行、院（部）、

院（部）教学督导及校教学督导评价主体时，仅参与其中对应类

别的一种评教活动。 

1．学生评价：学生依据《学期末学生评教指标体系》（见

附件 1）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学生评教结果在总评中占比 20%。

兼顾学生教学信息员、校督导随堂听课后随机采集的学生评价以

及学生访谈等评价结果，对评价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个别教师重

新进行多渠道信息采集并最终确定评价结果。 

2．同行评价：院（部）基层教学组织安排除校、院（部）

两级督导外的 3-5 名同学科或相近学科教师，通过听课（学期内

至少一次）、查阅教学资料，从专业的角度评价教师的教学内容、

方法、学术水平及课程授课设计，依据《学期末同行评价指标体

系》（见附件 2）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评价结果在总评中占比 15%。 

3．学院（部）评价：学院（部）组织评教小组，根据客观

材料和实际贡献情况，从管理和发展角度，综合评价教师履行教

学职责、参与教学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情况，依据《学期末学院（部）

评价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 3）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评价结果占比

15%。 

4．学院（部）督导评价：学院（部）教学督导专家组（分

管教学院长/主任担任组长）依据学校明确的教学督导主要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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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评价结果在总评中占比 20%。 

5．学校督导评价：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依据学校明确的教学

督导主要评价指标评价教师教学质量，评价结果在总评中占比

30%。 

为加强教学督导工作，学校领导干部须认真落实《南京审计

大学金审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》。学校领导以及与教学密切相

关的职能部门中层干部听课评价结果须及时反馈给质量评估处，

以便作为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四、评价结果及等级 

1.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=[学生评价*0.2 +同行评价

*0.15+学院（部）评价*0.15+学院（部）督导评价*0.2+学校督

导评价*0.3]（百分制）。 

未接受学校督导评价的教师，其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=[学

生评价*0.2 +同行评价*0.15+学院（部）评价*0.15+学院（部）

督导评价*0.2]/0.7（百分制）。 

2.评价等级 

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等级分为优秀（90≤优≤100）、良好（80

≤良好＜90）、一般（70≤中＜80）、基本合格（60≤基本合格

＜70）、不合格（不合格＜60）五个等级。 

3.特殊情况处理：通过教学检查或情况反馈，若发现教师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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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违反日常教学规范的行为，经调查属实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经校

教学督导委员会研究，其综合评价结果应做相应折减等处理。 

五、评价组织与实施 

所有参评人员应依据听课制度和有关规定，有计划地进行

听、查课，对每位参评对象至少听课一次及以上，对晋升专业技

术职称和评奖评优的教师至少须听课两次以上，学期末由质量评

估处依据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进行汇

总，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审议并确定最终评价结果，结果将反馈至

各学院（部）。 

六、其他 

1.对于开新课教师、新开课教师、申请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

教师以及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候选人（如中青年骨干教师、专业带

头人、教学名师等）及其培养对象，原则上须接受上述五个方面

的全面教学质量评价。 

2.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作为教师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。评价

结果排名末 10%的教师，纳入下年度重点帮扶对象，经帮扶后教

学效果仍无显著改善且连续三年评价结果排名在末 10%的教师，

应采取调离教师岗位等措施。 

3.教师对综合评定等级存有异议时，在向个人公布两周内，

可向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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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收到申诉后 15 个工作日内对其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复核，并确

定教学质量认定最终等级。 

4.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质量评估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《学期末学生评教指标体系》 

2.《学期末同行评价指标体系》 

3.《学期末学院（部）评价指标体系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 11 月 12 日印发   


